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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2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6-053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6月 10日以书

面或通讯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6年 6月

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曾而斌先

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租赁公司开展船舶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

为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动力，公

司拟调整优化投资方式，以投资建造的 2艘多用途重吊船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5,688.20万美元，租赁期

限自船舶交付起 12年；拟调整新造 5艘多用途重吊船的投资计划，将其中 3艘

多用途重吊船的建造船舶合同转让予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2

艘多用途重吊船的建造船舶合同转让予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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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将分别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后续以经营性租赁方式使用该 5艘重吊船，租

赁期限自船舶交付起 12年。

上述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将由公司为建造方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2.84 亿美元，并由泰州口岸船舶有限

公司董事长戚文川及董事、总经理张涛提供反担保；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大西宁

海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大兰州海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国银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质押，用于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此外，上述融资租赁及

经营性租赁业务将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西宁海运有限公司、大兰州海运有限公

司、大拉萨海运有限公司、大太原海运有限公司、大澳门海运有限公司、大银川

海运有限公司、大昆明海运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为固定租

金不超过 1.39亿美元，浮动租金与指数挂钩。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

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租赁公司开展船舶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

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于 2026

年 6月 29日召开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

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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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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